《大连市中心医院扩建血液透析楼及医技综合楼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告
一、建设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大连市中心医院扩建血液透析楼及医技综合楼项目
（2）建设单位：大连市中心医院
（3）项目性质：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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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地点：大连市沙河口区春柳学工街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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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总额：3600万元

（6）项目规模：血液透析楼是在医院与原2号楼（透析楼）连接的地下通道一层钢结构基础上加盖三层，新建建筑面积2801.4；新建医技综合楼为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结构，规划总用地面积为6491 m2，总建筑面积为5532 m2。项目建成后，新增建筑面积8333.4 m2，项目建成后床位数将增加110张，职工人数不变。

（7）主要内容：在中心医院北院院内东侧与原2号楼（透析楼）连接的地下通道一层钢结构基础上扩建三层血液透析楼及在北院西南角新建一栋医技综合楼。
二、主要环境问题

主要污染源及污染因子统计
	项目
	污染源
	影响因子

	大气环境
	施工作业
	扬尘

	
	食堂
	SO2、NO2、油烟

	声环境
	施工作业
	施工机械噪声

	
	交通运输
	交通噪声

	
	变电所、泵站、风机、医疗设备等
	设备运行噪声

	水环境
	施工期废水
	COD、SS、动植物油、氨氮等

	
	生活污水及医疗废水
	

	
	传染病房废水
	

	固体废弃物
	施工作业
	挖填土石方

	
	一般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危险废物（医疗废物）
	医疗垃圾


三、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

     （一）施工扬尘
（1）在施工现场周围，连续设置不低于2.5m高的围挡，禁止渣土外溢，并做到坚固美观，以减少施工扬尘对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
（2）在施工场地安排员工定期对施工场地洒水以减少扬尘量，洒水次数根据天气状况而定，一般每天洒水2～3次，若遇到大风或干燥天气可适当增加洒水次数。
（3）清运工程渣土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标准进行洒水喷淋压尘，不得造成扬尘污染；施工现场的垃圾渣土应当及时清运，暂时不能清运的应当设立存放场地，采取遮盖、洒水等防尘措施。在施工场地安排员工定期对施工场地洒水清扫以减少扬尘量，降低扬尘影响。

（4）对运输建筑材料及建筑垃圾的车辆加盖蓬布减少撒落。

（5）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施工垃圾和生活垃圾，必须设置密封式垃圾站集中存放，及时清运。楼层内清理施工垃圾，应当使用密封式串筒或者采用容器清运，严禁随意抛撒。

（6）施工现场出入口应设置车辆冲洗台和冲洗设施，设专人负责冲洗清扫车轮、车帮，保证车辆不带泥上路。
（7）工地内合理布局，建材堆场、卸砂石料场及施工机械应尽量远离环境保护目标布置。
（8）强化管理，实行管理责任制，倡导文明施工。
（二）施工噪声

（1）选用低噪声设备和工作方式，加强设备的维护与管理，把噪声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打桩采用静压桩，施工联络方式采用旗帜、无线电通信等方式，尽量不使用鸣笛等联络方式。

（2）在临近医院内主体建筑及两侧居民楼、烹饪职高学校、绿波公寓一侧设置隔声屏障，尽量增大对设备噪声的隔声量。
（3）增加消声减振的装置。如在某些施工机械上安装消声罩，对振捣棒等强噪声源周围适当封闭等。

（4）现场的加压泵、电锯、无齿锯、砂轮、空压机搅拌站等，均应在工地相应方位搭设设备房或操作间，不可露天作业。
（5）现场装卸设备机具时，应轻装慢放，不得随意乱扔发出巨响。

（6）禁止当日22时至次日6时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和建筑材料的运输。
（7）向周围环境排放建筑施工噪声超过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的，确因技术条件所限，不能通过治理消除环境噪声污染的，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把噪声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并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督下与受其噪声污染的居民组织和有关单位协商，达成一致后，方可施工。
采取以上措施后，可以最大程度的减轻对敏感目标的影响。

营运期

（一）废气

1. 食堂油烟排放措施

食堂厨房废气主要包括燃料废气和烹饪油烟，煤气是清洁燃料，燃烧过程中大气污染物产生量较少。对于烹饪油烟，经食堂原有的油烟净化装置净化处理后，引至所属建筑楼顶有组织排放。

2. 污水处理系统臭气防治措施

项目将污水处理池加盖板密闭起来，盖板上预留进、出气口，使自由扩散的气体组织起来，废气经除臭除味处理，保证污水处理站周边空气中污染物达到GB18466-2005《医疗机构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的限值，做到达标排放。
（二）废水

医院医疗废水及职工生活污水共同处理，利用原有污水处理站。食堂废水经隔油处理后同职工生活污水一起进入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经过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污水能够达到GB18466-2005《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预处理限值，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春柳河污水处理厂处理，不会对区域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三）噪声

扩建项目噪声主要为屋顶层的电梯机房、 医疗设备噪声。项目的主要设备噪声源产生的噪声经消声、隔声、吸声、减震等措施并经建筑隔声后，运营噪声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四）固体废弃物

医疗垃圾集中收集后统一委托有资质的专业公司处理；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四、综合评价结论
项目选址于大连市沙河口区春柳学工街42号，即在春柳中心医院北院内东侧及西南侧扩建，选址符合大连市城市发展规划。本项目已取得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扩建大连市中心医院血液透析楼及新建医技综合楼立项的批复。
本项目为扩建项目，建设单位在原有老污染源产生污染物达标的基础上，对扩建项目施工和运营必须加强环境管理,认真落实报告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防护措施，落实以新带老措施，确保各项环保措施正常运行，各污染物达标排放,在此前提下，从环保角度认为，本项目可行。

五、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名称：大连市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电子商场B座5楼
E-mail：dlhb@dhz.com.cn

联系电话：84699197（84682437、84666554）－801
传真：84686336

六、 公示期限
1. 公示时间：2011年4月15日－2011年4月25日。
2.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1年4月15日－201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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